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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职工监事的相关规定，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工会第四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20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刘天驰先生、汤启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简历附后）。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且其任期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监事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附简历：

刘天驰先生，生于1973年3月，本科学历。 曾任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助理、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党委政工部副部

长、人力资源部部长等职；2007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2011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2020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助

理。

汤启明先生，生于1972年8月，本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财务会计、成本主管、审计主管等职；2007年1月至今历任本公司审计部副部

长、内控法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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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0,453,9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4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李蔚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赵风雷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孙明铭先生代表出席本次会议并签署有关文件；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王英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融资业务及担保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8,418,325 99.3443 2,035,601 0.6557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应收款项组合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9,521,426 99.6996 932,500 0.300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李蔚 309,520,326 99.6992 是

14.02 张兴起 309,520,326 99.6992 是

14.03 张斌 309,520,326 99.6992 是

14.04 徐玉翠 309,520,326 99.6992 是

14.05 孙明铭 309,520,326 99.6992 是

14.06 赵风雷 309,521,326 99.6996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孟庆春 309,520,326 99.6992 是

15.02 黄东 309,520,326 99.6992 是

15.03 周咏梅 309,520,326 99.6992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李方林 309,520,326 99.6992 是

16.02 朱敬慧 309,520,326 99.6992 是

16.03 宁文红 309,520,326 99.699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1,104,201 54.2151 932,500 45.7849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104,201 54.2151 932,500 45.7849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104,201 54.2151 932,500 45.7849 0 0.0000

9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

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

议案

1,104,201 54.2151 932,500 45.7849 0 0.0000

13

关于调整应收款项组合

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议

案

1,104,201 54.2151 932,500 45.7849 0 0.0000

14.01 李蔚 1,103,101 54.1611

14.02 张兴起 1,103,101 54.1611

14.03 张斌 1,103,101 54.1611

14.04 徐玉翠 1,103,101 54.1611

14.05 孙明铭 1,103,101 54.1611

14.06 赵风雷 1,104,101 54.2102

15.01 孟庆春 1,103,101 54.1611

15.02 黄东 1,103,101 54.1611

15.03 周咏梅 1,103,101 54.161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8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力、石志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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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于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

董事赵风雷先生授权委托董事孙明铭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并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本

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第一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蔚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第二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兴起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第三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张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第四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英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第五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会计师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王英峰先生、于正奇先生、刘金彬先生、郑培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徐玉翠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

第六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

则》（2020年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

第七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李蔚董事、张兴起董事、赵风雷董事为战略委员会成员，李蔚董事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张斌董事、黄东独立董事、周咏梅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成员，黄东独立董事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孟庆春独立董事、黄东独立董事、孙明铭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孟庆春独立董事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周咏梅独立董事、孟庆春独立董事、徐玉翠董事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周咏梅独立董事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八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季修宪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第九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

第十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参考同地区、相关行业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津贴水平，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由每人5万元/年（税前）调整为每人10万元/年（税前），自2020年5月20日起执行。 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附简历：

李蔚先生，生于1969年1月，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青岛市税务局涉外处、青岛市税务局对外分局、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公司投

资处；1999年12月至2001年2月任青岛市担保中心副主任；2001年2月至2008年2月任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

2月至今任青岛华通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06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2017年1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兴起先生，生于1971年1月，南开大学EMBA。 曾任职于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青岛扎努西-澳柯玛冷冻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澳柯

玛—开利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2002年2月至2007年9月历任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经济运行部部长、总裁助理、副总裁等职；2006年1月

至今任本公司董事；2006年1月至2015年8月任本公司总经理；2015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副董事长；2017年1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斌先生，生于1971年1月，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设计科，本公司技术中心、品管部等。 2003年11月至2015年8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12月至2015年9月兼任本公司生活电器事业部总经理；2015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2015年9月至今

任本公司董事；2018年7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9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英峰先生，生于1973年2月，研究生学历，硕士，南开大学EMBA。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5年10月至2009年4月任本公司总

会计师；2008年4月至2010年8月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2006年12月至2017年5月任本公司董事；2007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17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年11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海外营销渠道总经理；2017年12月至今兼任本公司空调洗衣机事业

部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玉翠女士，生于1971年3月，本科学历。曾任职于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财务管理部、青岛澳柯玛集团商用

机械厂。 2002年8月至2007年3月任青岛澳柯玛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2007年4月至2009年4月任本公司副总

会计师兼青岛澳柯玛商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年4月至今任本公司总会计师；2010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2015年9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2018年9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正奇先生，生于1974年11月。 曾任本公司财务部成本处主管、价格监督中心经理、家电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2011年12月至2017

年12月任本公司家电事业部总经理；2014年5月至2017年9月兼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12月

至2020年3月兼任本公司智能制造中心总经理；2017年12月至今兼任本公司家用制冷事业部总经理。

刘金彬先生，生于1975年8月，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青岛澳柯玛商务有限公司直供部经理、工程部经理等职；2007年9月至2011年

9月任青岛澳柯玛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程部经理；2011年9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商用电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

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12月至今兼任本公司商用电器事业部总经理。

郑培伟先生，生于1976年9月，本科学历。曾任青岛澳柯玛科技电器有限公司、青岛澳柯玛商务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执行经理、大区经

理，本公司生活电器事业部业务部经理等职。 2011年1月至2015年9月任本公司生活电器事业部副总经理；2015年9月至2017年12月任

本公司生活电器事业部总经理；2017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12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智能家居事业部总经理。

季修宪先生，生于1976年8月，本科学历。曾任青岛澳柯玛集团总公司法律事务部主管、经济运行部主管,青岛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等职；2008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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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澳柯玛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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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一次监事会于2020年5月19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方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方林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李方林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附简历：

李方林先生，生于1962年12月，本科学历。 曾任青岛市医药总公司处长、副总经理，青岛国风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青岛华阳制

药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01年9月至2013年7月任青岛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党委委员；2013年7月至今任青岛市政府市直

企业监事会主席，期间曾历任青岛城发集团、青岛世园集团、青岛市政工程集团、青岛益佳集团、青岛饮料集团、青岛西海岸发展集团监

事会主席，现任青岛城投集团、青岛旅游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5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2017年1月至今任青岛澳柯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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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0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濉溪路310号祥源广场A座1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1,962,7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52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先宽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李强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曹振明先生出席会议；除兼任董事的高管外，财务总监施秀莹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962,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36,6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36,6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6,604,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炜、胡承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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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河南科迪乳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30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书面说

明。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人员积极准备《关注函》的回复工作，现将《关注函》中的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根据你公司公告信息，董事赵晖、监事李明分别于2014年8月、2017年8月起担任你公司董事、监事。

1、请说明赵晖、李明的具体职责，以及“不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的表述是否准确，如是，以前年度是否出现因同

样理由无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形。

回复：

1、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董事赵晖的具体职责为：

（1）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5）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6）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7）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8）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9）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10）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

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11）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2）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13）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14）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15）制订股权激励计划和实施方案；

（16）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17）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2、根据《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监事李明的具体职责为：

（1）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2）检查公司财务；

（3）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4）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5）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公司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6）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7）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8）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

担。

（9）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由监事会行使的其他职权。

3、董事赵晖及监事李明“不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的表述不准确，受疫情防控影响，导致董事赵晖无法到公司现

场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监事李明无法到公司现场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

董事赵晖、监事李明任职以来一直尽职尽责，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监事职责，且以前年度从未出现无

法保证定期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形。

4、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三月份初开始逐步复工、复产。 2020年3月19日，河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

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之后公司董事、监事开始正常履行职责。

2、请赵晖、李明自查并说明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期间是否恪尽职守、履行忠实勤勉义务，是否存在为免责而声称无法保证相关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形，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6.5条规定的情形，

并提出客观证据。

回复：

董事赵晖自查：作为公司董事出席了任职期间召开的所有董事会会议并进行了表决（包括通讯表决），签署了相关表决票、董事会

决议、董事会会议记录等文件，包括对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同时，通过现场沟通、电话联系等口头方式为主，多

次向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提出要求和建议，要求公司高度重视财务规范性、维护生产经营稳定、及时回

应社会关注，依法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综上，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不存在为免责

而声称无法保证相关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形，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

月修订）》第6.5条规定的情形。

监事李明自查：作为公司监事出席了任职期间召开的所有监事会会议并进行了表决（包括通讯表决），签署了相关表决票、监事会

决议、监事会会议记录等文件，包括对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同时，通过现场沟通、电话联系等口头方式为主，多

次向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提出要求和建议，要求公司高度重视财务规范性、维护生产经营稳定、及时回

应社会关注，依法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综上，本人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不存在为免责

而声称无法保证相关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形，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八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

月修订）》第6.5条规定的情形。

3、请赵晖、李明按照本所《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做好2019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的通知》第四条的要求对声明进行整改。

回复：

董事赵晖于2020年4月29日按要求签署并向公司按时提交了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关于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全

文的书面确认意见》、《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专项说明》。

受疫情防控影响，董事赵晖疫情期间至4月底无法到公司现场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无法全面掌握公司生产经营和财

务状况，且因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仅从收到的会议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准确、完整及是否可能与经审计的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差异。

监事李明于2020年4月29日按要求签署并向公司按时提交了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关于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全

文的书面确认意见》、《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专项说明》。

受疫情防控影响，监事李明疫情期间至4月底无法到公司现场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无法全面掌握

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且因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仅从收到的会议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准确、完整及是否可

能与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存在重大差异。

问题二、你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显示，有1名董事及1名监事对《关

于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全文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和《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投弃权

票，但未披露投弃权票的人员及理由。请你公司按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8.1.4条和8.1.6条的规定补充披露各董

事、监事的投票情况，并请投弃权票的董事、监事详细说明投弃权票的理由、是否按照相关规则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回复：

1、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董事赵晖出席会议并审议了以下议案，情况如下：

（1）对《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全文的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

受疫情防控影响，董事赵晖无法到公司现场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无法全面掌握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且因2019

年主要经营业绩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仅从收到的会议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准确、完整及是否可能与经审计的年度报告存在重大差

异。

（2）对《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

受疫情防控影响，董事赵晖无法到公司现场参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无法全面掌握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且因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仅从收到的会议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准确、完整。

（3）对《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董事赵晖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 但对该议案中：相应调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表述，鉴于受疫情防控影响，董事赵晖无法全面掌握公司财务状况，且因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未经会计事务所

审计，故无法判断本次会计政策调整是否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董事赵晖认真审议了本次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和定期报告，对于无法准确判断的事项投了弃权票，客观上起到了提示风险的作

用，作为董事按照相关规则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3、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监事李明出席会议并审议了以下议案，情况如下：

（1）对《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全文的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如下：

受疫情防控影响，监事李明无法到公司现场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无法全面掌握公司生产经营和财

务状况，且因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仅从收到的会议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准确、完整及是否可能与经审计的年度

报告存在重大差异。

（2）对《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如下：

受疫情防控影响，监事李明无法到公司现场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无法全面掌握公司生产经营和财

务状况，且因2020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仅从收到的会议材料无法判断其真实、准确、完整。

（3）对《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投弃权票的理由如下：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监事李明认为是正常的合理的。 但对该议案中：相应调整“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表述，鉴于受疫情防控影响，监事李明无法全面掌握公司财务状况，且因2019年主要经营业绩未经会计事务所

审计，故无法判断本次会计政策调整是否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4、监事李明认真审议了本次监事会的各项议案和定期报告，对于无法准确判断的事项投了弃权票，客观上起到了提示风险的作

用，作为监事按照相关规则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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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5,116,9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95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苏斌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

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崔明宏、李建一、张钰、任忠光，独立董事孙志鸿因公务出差未能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石春明因公务出差未能参会；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侯伟；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胡文全、副总经理佟洎楠、刘卫军、刘朝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1,000 0.0001 5,000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1,000 0.0001 5,000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6,000 0.001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6,000 0.001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1,000 0.0001 5,000 0.001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047,498 99.9862 64,500 0.0127 5,0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1,000 0.0001 5,000 0.00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1,000 0.0001 5,000 0.001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047,498 99.9862 64,500 0.0127 5,000 0.001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047,498 99.9862 64,500 0.0127 5,000 0.001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1,000 0.0001 5,000 0.0011

12、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5,110,998 99.9988 1,000 0.0001 5,000 0.001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变更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佟洎楠 504,931,300 99.9632 是

13.02 胡文全 504,931,300 99.963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84,700 96.8536 6,000 3.1464 0 0.0000

13.01 佟洎楠 5,002 2.6229

13.02 胡文全 5,002 2.622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律师和常娜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议案的表决程序等事项

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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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6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5 － 2020/5/26 2020/5/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2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287,855,68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797,

541,157.22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5 － 2020/5/26 2020/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下述“自行发放对象”外，其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

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巨星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6

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

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 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167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即“沪股通” ）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

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674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186元，其红利所得税由其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8-86168551、028-86168552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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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388弄6号新城控股大厦A座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9,241,3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09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晓松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王晓松、曲德君现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曹建新、陈松蹊、陈文化通过电话方式出席会议；董事

吕小平、梁志诚、陈德力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陆忠明、汤国荣现场出席会议，监事张国华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鹏出席会议；财务负责人管有冬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5,336,464 99.7495 3,400 0.0002 3,901,463 0.2503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5,287,364 99.7464 52,300 0.0033 3,901,663 0.2503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5,344,264 99.7500 3,400 0.0002 3,893,663 0.2498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5,346,964 99.7502 3,400 0.0002 3,890,963 0.2496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5,125,336 99.7360 202,128 0.0129 3,913,863 0.2511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6,608,227 99.8311 25,700 0.0016 2,607,400 0.167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6,405,541 99.8181 206,028 0.0132 2,629,758 0.168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35,385,591 98.4700 21,858,936 1.4018 1,996,800 0.1282

9、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3,199,568 98.9711 13,432,159 0.8614 2,609,600 0.1675

10、议案名称：关于向关联方借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19,227 93.9640 625,300 1.4394 1,996,800 4.5966

1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811,227 93.9456 625,300 1.4394 2,004,800 4.615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515,8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40,808,227 93.9387 25,700 0.0591 2,607,400 6.0022

其中: 市值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1,285,194 99.8086 25,700 0.1205 15,100 0.0709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19,523,033 88.2782 0 0.0000 2,592,300 11.721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续聘公

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38,147,336 90.2610 202,128 0.4782 3,913,863 9.2608

6

公 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39,630,227 93.7697 25,700 0.0608 2,607,400 6.1695

7

关 于 公 司

2019 年 度

董事、 监事

和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

议案

39,427,541 93.2901 206,028 0.4874 2,629,758 6.2225

8

关 于 公 司

2020 年 度

担保计划的

议案

18,407,591 43.5545 21,858,936 51.7208 1,996,800 4.7247

10

关于向关联

方借款的议

案

39,641,227 93.7958 625,300 1.4795 1,996,800 4.7247

11

关 于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39,633,227 93.7768 625,300 1.4795 2,004,800 4.743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议案5—8、议案10、议案11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 议案10、议案1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德润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韦少辉、易文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